桃源县妇幼保健院
关于医疗污水处理问题通报的整改情况公示

根据常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常德市生态环境局于2022年7月28日下发的《关于全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污水处理问题整改的检查通报》要求，桃源县妇幼保健院积极推进问题整改，制定整改方案，明确整改责任，目前已全面完成整改任务，达到了整改目标，现对已完成问题整改的情况进行公示。

反馈的问题：一级强化处理无混凝沉淀工艺，消毒加药设施未一用一备，进水COD、氨氮低于150mg/L、10mg/L，应进行管网雨污分流排查改造，污水处理设施污泥危险废物管理的委托合同未签、污泥未监测、未处置，应急预案未编写备案，排污口标志牌未规范设置。
整改目标：完善医疗污水处理工艺，增加消毒备用设施，监测进水COD、氨氮是否符合国家标准，签订医疗污泥危险废物管理合同并监测、处置污泥，编制应急预案、排污口设置标识牌。

主体责任单位：桃源县妇幼保健院

牵头督导单位：桃源县卫生健康局

整改措施：采购消毒备用设施，在排污口设置明显警示标识牌，委托第三方公司完善医疗污水处理工艺，检测进水COD、氨氮是否符合国家标准，编写应急预案，签订污泥危险废物管理合同并监测、处置污泥。
整改完成情况：经检查，现已按要求整改到位。
以上整改情况向社会公示，如有异议，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桃源县妇幼保健院反馈。邮寄的以邮戳为准，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。

公示时间：5天

受理部门：桃源县妇幼保健院

联系电话：0736-6623822
联系地址：桃源县漳江南路20号

  桃源县妇幼保健院

2022年8月11日
